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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带货这种商业模式近年来取得

了巨大成功， 大大提升了互联网电子商务产

业链的完整性和运转效率。 商业模式的创新

固然会给法律适用带来挑战， 这在网络法上

司空见惯， 但并非任何商业模式创新都会导

致法律制度的变迁。 凡是通过法解释学的动

态涵摄过程足以解决的问题， 一般无需诉诸

制度重建。

本着这样的精神， 2023 年颁布的 《互

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立足 《广告法》 的既有规定， 对直播带货的

法律性质提供了评价指引， 重申了直播带货

广告的规制框架。

直播带货商业模式的整体规

制框架

2023 年颁布的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立足既有法律制度， 回应了直播带货这种新

型商业模式， 从两个方面构建了直播带货的

规制框架。

第一， 对直播带货的性质提供了法律上

的评价指引。 例如， 《办法》 第 19 条规定：

“通过互联网直播方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构成商业广告的， 应当……”； “直播营销

人员……构成广告代言的， 应当……”。 这

样的表述提示了执法机关和市场主体， 直播

带货如果构成商业广告的， 就应当按照广告

法进行规制； 言外之意是， 若不构成商业广

告的， 则不适用广告法。 从这样的“条件

句” 表达方式来看， 这条规定既把直播带货

法律性质的认定引向了广告法， 又表达了不

可机械照搬的谨慎态度。 这样的弹性规定极

为谨慎地表达了法律适用上的总体态度， 在

法律实施过程中， 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

当根据 《广告法》 上的广告概念， 对直播带

货的法律性质进行逐案判断， 不可想当然或

一刀切处理。

第二， 对参与直播带货的主体在广告法

上的身份认定提供了法律指引。 《办法》 第

19 条明确提及以下三类市场主体： “商品

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 直播间运营者、 直

播营销人员”， 并对他们三者在广告法上的

主体角色做出了列举性规定， 特定的广告主

体对应于广告法上特定的义务和责任。 结合

这三类主体在直播带货产业链中的作用， 并

根据广告法的逻辑， 他们可能构成“广告

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广告代言”

这四类广告主体， 具体需要进行个案判断。

这种富有弹性的规定既充分尊重 《广告

法》 第 2条对商业广告的界定， 又为直播带

货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法律适用留有余地， 反

映出规章制定者对于直播带货商业模式的谨

慎态度。

直播带货构成《广告法》调整

的商业广告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相较

于传统线下广告代言活动而言， 既有相同之

处， 也有微观差异。 其中， 相同之处在于商

业推销之本质。 不管是线下的传统广告还是

线上的直播带货， 其商品推销功能并无实质

性变化， 这是 《办法》 将直播带货的法律性

质引向 《广告法》 的根本原因。

差异之处主要在于表达形式的不同， 相

较于传统的“硬广”， 直播带货商业模式大

多“软化” 了商业推销的形式。 在产业运作

模式上， 还引入了互联网直播平台和专业的

直播机构， 这些信息技术服务机构的引入，

以及直播带货商业模式在网络空间的动态化

与场景化应用都进一步增加了法律适用的难

度。 这似乎是 《办法》 在表达法律适用态度

的同时， 保持高度谨慎的主要原因。

总体来看， 各家网络直播间的直播带货

商业模式虽然存在差异， 但总体上都是在丰

富多彩的视频直播中嵌入或植入商业推广内

容， 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推销商品或服务， 受

托为他人或自己卖货。 若以线下商业推广作

为参照系来看， 网络直播带货的商业模式与

线下传统媒体上的植入式广告具有家族相似

性， 它们都是在娱乐、 文化、 社交、 游戏、

体育、 教育等非商业性的信息传播活动中植

入商业推广内容。 只不过传统平面媒体的植

入式广告大多属于先录后播， 而直播带货在

技术上属于现场直播。

虽然商业运作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但

网络直播带货在 《广告法》 上的定位相对清

晰， 其与传统商业广告活动并无实质性差

异。 网络直播带货与电视台体育直播中插入

的赞助商广告没有本质区别， 即便与电视台

重复播放的电视购物广告相比， 也仅有“直

播” 与“录播” 的技术差别， 而我国 《广告

法》 对商业广告的界定并不区分信息传播方

式和媒介形式的不同， 无论“直播” 还是

“录播”， 只要属于“以广而告之的形式推销

特定的商品或服务”， 即构成我国 《广告法》

调整的商业广告。

若真要论“特殊性”， 竞价排名广告和

程序化购买广告比网络直播带货广告具有更

显著的特殊性， 前二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告

的表达方式与广告产业链的生态结构， 但正

是因为考虑到二者毕竟具有商业推广之本

质， 故 《办法》 并未对其进行区别对待， 直

接将其纳入 《广告法》 规制。 举重以明轻，

具有显著特殊性的竞价排名和程序化购买广

告尚且直接纳入 《广告法》 进行规制， 那

么， 仅仅只是“直播” 与“录播” 之别， 尚

不足以改变网络直播带货的商业广告属性。

参与直播带货不同主体的角

色与义务

一旦认定直播带货属于商业广告， 则进

入 《广告法》 的规制框架。 我国 《广告法》

根据广告产业链的特征， 沿着“主体 - 行

为 - 责任” 的规范逻辑， 构建了完整的商

业广告规制框架。 《广告法》 首先区分了广

告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

人这四类广告主体。 参与网络直播带货的市

场主体， 须根据其在广告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对号入座， 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 否则， 须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这一法律规制框架， 法律适用的关键

环节是广告主体的角色分配。 较为特殊的主要

是网络直播平台、 直播间运营者、 直播营销人

员这三类新出现的市场主体， 他们在 《广告

法》 上的主体定位与权利义务相对复杂。 以下

将结合常见的直播带货商业模式， 以“核心角

色 + 场景化调整” 的思路对这三类主体的法

律角色及其权利义务进行分析。

首先是网络直播平台的角色与义务。 参与

直播带货的网络平台并无严格的行业壁垒， 无

论是电商平台、 短视频平台、 新闻娱乐平台还

是游戏平台， 都可能参与直播带货。 从理论上

来说， 在法律适用中， 平台的基础性功能定位

及其在直播带货商业模式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影响着其法律主体角色的认定。

但由于 《办法》 第 16 条为网络平台明确

列举了 6项法律义务， 只要网络平台上出现了

商业广告， 平台均须履行这 6项义务。 在此基

础上， 直播平台的法律主体角色还受到平台与

主播、 直播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的影响。 例

如， 若直播平台深度参与商品买卖， 或者本身

就是电子商务平台， 则可能构成 《电子商务

法》 上的“电商平台”； 若直播平台积极干预

直播内容或对直播带货进行推广， 如置顶、 推

荐、 搜索排名干预等， 此时的直播平台可能构

成广告发布者； 若直播平台还亲自参与招揽广

告主和带货业务， 甚至亲自为主播设计带货台

词、 商品买点及营销方式， 则同时还构成广告

经营者， 属于多重身份竞合， 相应的法律义务

要求也随之提高。

因此， 不同商业模式下的直播平台在直播

带货中的积极主动性程度影响了其法律主体定

位， 进而决定了法定义务的高低。 直播平台在

直播带货商业模式中的积极主动性越强、 商业

参与度越高， 所承担的法律义务也越重、 责任

也越大。 这符合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能

力越大， 避免损害他人的注意义务就越高”。

其次是直播间运营者的角色与义务。 直播

间运营者的广告法角色主要取决于其与主播之

间的合作关系。 从目前常见的直播带货模式来

看， 直播间运营者与主播的合作关系主要有两

种模式： 一是商业合伙关系， 二是劳动关系，

这两种不同的关系影响双方的广告主体身份。

在商业合伙关系模式下， 直播间运营者的

主要作用是对外招揽客户 （广告主）， 接受广

告主委托， 与主播就带货事宜进行沟通并做直

播带货的技术准备工作。 在这样的合作关系

中， 直播间运营者在法律上通常构成广告经营

者。 此外， 若直播间运营者注册于一家网络平

台， 双方的合作协议不涉及收益分成， 只是由

平台将网络空间出租给直播间运营者使用， 由

直播间运营者支付费用或者免费使用 （流量交

换）， 网络平台对于直播内容和带货事宜完全

保持技术中立， 不对平台上的直播间进行流量

倾斜， 此时的直播间运营者还可能构成广告发

布者。 直播间运营者与主播之间如果成立雇佣

劳动关系， 则直播间运营者还可能构成广告代

言人。

最后是直播营销人员 （即“主播”） 的角

色和义务。 根据 《办法》 第 19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的规定， 主播可能构成广告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 具体需要根据商业场景

作个案判断。 根据“核心角色 + 场景化调整”

的分析思路， 如果一个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

的主要工作是受人之托， 以自己的名义和形象

向公众推荐商品或服务， 则符合广告代言人的

基本特征， 因而其核心角色是广告代言人。

然而， 由于主播和直播间运营者、 直播平

台以及商品销售者之间的合作模式多种多样，

作为广告代言人的主播有时也可能构成广告

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例如， 若商品

销售者自建直播间， 亲自上阵直播带货， 此时

主播的其他角色 （如广告经营者） 被广告主吸

收， 其权利义务适用广告主的规定； 若主播自

行向网络平台租赁网络空间、 注册并经营直播

间， 亲自招揽广告业务， 直接与卖家磋商带货

事宜， 此时的主播同时构成广告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 属于身份竞合； 若主播

完全听命于直播间运营者， 按指示为他人带

货， 则仅仅构成广告代言人。

因此， 主播的核心角色是广告代言人， 其

与销售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其是否是广告主，

其与直播平台、 直播间运营者之间的关系决定

了其是否是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教

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2020）， 中国法学会经济

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

学家］

直播带货法律适用的原则与裁量
宋亚辉

□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第 19 条明确在法律实施过程中， 执法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根据 《广告法》 上的广告概念， 对直播带货的法律性质

进行逐案判断， 不可想当然或一刀切处理。

□ 我国 《广告法》 对商业广告的界定并不区分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介形式的

不同， 无论“直播” 还是“录播”， 只要属于“以广而告之的形式推销

特定的商品或服务”， 即构成我国《广告法》 调整的商业广告。

□ 《广告法》 区分了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四类

广告主体。 参与网络直播带货的市场主体， 须根据其在广告活动中扮演

的角色对号入座， 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 否则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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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修改 《刑法典》

希腊 议 会 于 4 月 3 日 通 过 了 第

5023/2023 号法律， 修订了该国 《刑法

典》，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打击破坏交通设备行为。 《刑法

典》 第 291条在“破坏轨道交通工具、 船

舶、 飞机运营安全罪” 中补充规定， 如果

行为人非法移动轨道交通工具、 船舶或飞

机运输所需运营安全设备， 造成他人死亡

的， 最高法定刑罚由原来的“10 年以上

监禁” 提高为“终身监禁”。

二是打击盗窃交通设备行为。 《刑法

典》 第 374条规定， 行为人盗窃轨道交通

工具、 船舶、 飞机运输所需运营安全设

备， 最高可被判处 10年监禁。 《刑法典》

第 394A 条规定， 如果行为人接受或处分的

盗赃物， 影响了轨道交通工具、 船舶、 航空

运输安全， 最高可被判处 10年监禁。

（希腊语编译： 曹琛）

日本通过 《刑事诉讼法》 修正案

5 月 10 日， 日本国会通过 《刑事诉讼

法》 修正案， 日本内阁将在 5年内确定法案

生效日期。 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新增部分罪名。 修正案新增了被保

释人拒不报到罪， 即被保释或法院决定暂不

执行拘留的被告人， 经传唤无正当理由不按

期至指定机关报到的罪行； 被传唤执行判决

人拒不报到罪， 即被判处死刑、 有期徒刑、

禁锢、 拘留的被告人， 在尚未被限制人身自

由的阶段， 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在指定时间

至指定机关报到的罪行； 脱离限制住所罪，

即被保释的被告人未经法院许可且无其他正

当理由， 擅自离开指定住所的罪行。 犯上述

罪行的被告人可判处 2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是建立报告命令制度。 法院有权命令

获得保释的被告人定期报告其住所、 社会关

系等情况， 若违反报告义务， 法院有权撤销

保释； 还有权命令被告人佩戴定位设备， 若

擅自取下定位设备或进入禁止区域， 可被判

处 1年以下有期徒刑。 （日语编译： 杨朗）


